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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法定刑規定，係本於特別法嚴禁毒害之目的而為之處罰，乃維護國家

安全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無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

與憲法第十五條亦無牴觸。

關於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之肅清煙毒條例第七條第一項、毒品

危害防制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暨「販賣」之司法實務見解聲請解釋部分，

前者為起訴事實所未記載，此有在卷之起訴書正本可稽，既不在起訴

之列，當不屬審判之範圍，聲請人復未說明其如何係屬於審理該等案件

所應適用之法律，自非得以之為聲請解釋之對象；至於後者販賣一詞，

概念上究應為如何之闡釋，乃見解之問題，非屬法律本身適用牴觸憲法

之疑義，均不符合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之意旨，應不予受理，附此

敘明。

釋第四七七號解釋（88.2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台灣地區在戒嚴時期刑事案件之審判權由軍事審判機關行使者，

其適用之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有別，救濟功能亦有所不足，立法機關乃

制定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，對犯內亂罪及外患罪，符合該條

例所定要件之人民，回復其權利或給予相當賠償，而明定限於犯外患

罪、內亂罪之案件，係基於此類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，在國家處於

非常狀態，實施戒嚴之情況下，軍事審判機關所為認事用法容有不當之

處。至於其他刑事案件不在上開權利回復條例適用之列，要屬立法裁量

範圍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適用對象，以「受無罪之判

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」為限，未能包括不起訴處分確定前

或後、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、無罪判決確定後、有罪

判決（包括感化、感訓處分）執行完畢後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之人

民，係對權利遭受同等損害，應享有回復利益者，漏未規定，顯屬立法

上之重大瑕疵，若仍適用該條例上開規定，僅對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喪失

釋字第四七七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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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自由者予以賠償，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，就此而言，

自與憲法第七條有所牴觸。是凡屬上開漏未規定之情形，均得於本解釋

公布之日起二年內，依該條例第六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院受理憲法解釋案件，如係各級法院法官依本院釋字第三七一

號解釋提出聲請，而經本院解釋之相關法律與憲法意旨不符時，為避免

繫屬中案件久懸不決，且釋示有關機關於短期間內完成修法程序，既有

事實上之困難，本院得諭知符合憲法之解釋內容，俾審判上得及時援

用，此有本院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意旨可供參考，合先說明。

台灣地區自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

止，宣告戒嚴，金門、馬祖、東沙及南沙地區則自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

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宣告戒嚴。在此期間，軍事審判機關審理之

刑事案件，其適用之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所適用者有別，救濟功能不

足，保障人民身體自由，未若正常狀態下司法程序之周全（參照本院釋

字第四三六號解釋）。立法機關於解除戒嚴後，乃制定戒嚴時期人民受

損權利回復條例，對人民犯內亂罪、外患罪，符合該條例所定要件者，

回復其權利或給予相當賠償。上開條例適用對象明定為犯外患罪、內亂

罪人民，係基於此類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，在國家處於非常狀態，

實施戒嚴之情況下，軍事審判機關所為認事用法容有不當之處。至於其

他刑事案件不在上開權利回復條例適用之列，要屬立法裁量範圍，與憲

法尚無牴觸。

前述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規定：「人民於戒嚴

時期因犯內亂、外患罪，於受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

者，得聲請所屬地方法院比照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，請求國家賠償。」

未能包括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、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

放前、無罪判決確定後、有罪判決（包括感化、感訓處分）執行完畢

後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之人民，係對權利遭受同等損害，應享有回

復利益者，漏未規定，衡諸事物之本質，並無作此差別處理之理由，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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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立法上重大瑕疵。若仍適用該條例上開規定，僅對受無罪判決確定前

喪失人身自由之人民予以賠償，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，就

此而言，自與憲法第七條有所牴觸。是凡在不起訴處分前或後、經治安

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、無罪判決確定後、有罪判決（包括感

化、感訓處分）執行完畢後，仍受羈押或刑之執行確屬有據者，均得與

無罪判決確定前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，同依該條例第六條比照冤獄賠

償法相關規定，請求國家賠償。

依冤獄賠償法第十一條規定，賠償聲請期間，為自賠償聲請人受

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之日起算二年，而戒嚴期間先後長達三十

餘年，絕大多數之案件均已確定多年，前述二年之聲請期間自應從上開

權利回復條例公布日起算，審議冤獄賠償事件之終審機關，關於賠償

聲請期間之起算，亦持相同見解，不生牴觸憲法問題。至於依本解釋意

旨聲請賠償者，其二年期間則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算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四七八號解釋（88.3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「自用住宅用地」，依同法

第九條規定，係指「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

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」，並未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

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認定之標準。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三

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謂：「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

用住宅用地，於二年內重購土地者，除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，不得有

出租或營業情事外，並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

稅者，始准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退還已納土地增

值稅」，其以「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」為

申請退稅之要件部分，係增加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無

之限制，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應不予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釋字第四七八號解釋




